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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7·23”
一般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23日17时47分许，松木经开区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一间危险废物仓库（存有含砷固体废物和氯酸钠）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57.21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高度重视，要求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切实做好事故现场善后处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开展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湖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湘政发〔2022〕9号）等有关规定，经衡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及松木经开区管委会为成员单位的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7·23”一般爆炸事故调查组（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检测鉴定、专家论证、查阅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710977731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349994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OLE_LINK11]（一）涉事单位基本情况。
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达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30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394216233W，注册资金500万元整，法定代表人：李某，实际控制人：刘某芳（二者系父女，其中父刘某芳占股20%，女李某占股80%），注册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松木经济开发区化工路7号，登记机关：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危险废物经营。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制造和销售;货物进出口。生产经营规模：危险废物处置利用HW24（含砷废物）、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321-022-48、321-031-48，核准经营规模28000吨/年；危险化学品（砷）生产1000吨/年；工艺副产焦亚硫酸钠20000吨/年。
经查，该公司持有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湘)WH安许证字〔2022〕H-405号），有效期2022年12月8日至2025年12月7日，持有湖南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湘环(危)字第（199）号），有效期2021年3月29日至2026年3月28日。事发前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来自五矿铜业（湖南分公司）、江西和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含砷废物(含铼元素)进行利用处置。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机构，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该公司由实际控制人刘志芳负责生产经营及安全生产管理，法定代表人李黎主要负责对外事务衔接工作。公司现有员工98人，配备了3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中1名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称。
[bookmark: _Toc710977731_WPSOffice_Level2]（二）现场勘查情况。
该公司位于松木经济开发区化工路7号，东邻鑫科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邻恒光化工有限公司，南与诺顿焊材有限公司相邻。事发地点为该公司的自产危废仓库，该仓库位于厂区中部东侧，主体为钢架结构，仓库面积225m2，周边与厂内原料仓库、亚硫酸钠车间、中转库、配电室相邻，与设置有压滤区的回转窑车间相距约200m。其中回转窑车间出口为下坡路段，路面沉积有压滤工艺渗出的残留含硫化砷渣的污泥痕迹。事发前在该斜坡路面距压滤区约30m处，曾有一包氯酸钠在退回仓库过程中掉落，导致氯酸钠被路面残留的含硫化砷渣的污泥污染（见附图一），正是该包被污染的氯酸钠退回自产危废仓库后引发爆炸。
事故波及周边约50米范围，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事发仓库房顶及周围建筑的玻璃，西面原料仓库屋面部分损坏，原料车间中间的雨棚顶完全破损，并使周边企业门窗玻璃不同程度受损。爆炸发生后，仓库内未参与爆炸的氯酸钠和爆炸区域内含砷废渣等混合物全部收集浸泡在该公司焦亚硫酸钠循环水池中。（见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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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截图
（三）含涉事氯酸钠工艺变更情况。
[bookmark: _GoBack]涉事氯酸钠是一种强氧化剂、属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主要用于涉事单位原料预处理工艺，使用氯酸钠作为氧化剂使原料中金属硫化物转变为金属氧化物，减少结晶水含量，进而降低焙烧工序能耗，在反应原液中增加金属氧化物的浓度，进而析出得到高纯度的氧化物结晶。黎达公司原不具有预处理工艺，该工艺原在衡阳志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远公司）实施。黎达公司与志远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刘某芳，分别由其子、女担任法人，两家企业存在上下游关系，由黎达公司对含砷废物实施脱砷处理成为多金属渣，经冷却后运至志远公司进行深加工，以提取铼等贵重金属。考虑到危险废物在两家企业间频繁转运会带来诸多不便等因素，刘某芳决定将预处理工艺从志远公司迁至黎达公司。2025年5月，该公司于湖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拟对其年产1000吨金属砷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委托湖南佳铂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改造项目开展安全预评价，于2025年6月26日提交了安全预评价报告（送审稿）。松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与经济合作局下发了《关于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金属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证明》。事发前该改造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送审稿）未经评审，但黎达公司于2025年4月底，便开始在原料中转仓库北面雨棚建设预处理反应釜、压滤机等设施，建成后于2025年6月25日开始生产。截至7月21日因设备故障停产，共生产27天，使用氯酸钠109.72吨。黎达公司新增预处理工艺属重大工艺变更，在变更前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原料预处理工序在迁至黎达公司前，志远公司预处理工序原来是采用双氧水氧化法，未使用氯酸钠。因双氧水价格上涨，且考虑使用双氧水会增加原料中的水分，原料焙烧过程也会产生更多的水蒸气，会增大废水排放，所以预处理工序在迁至黎达公司后，决定采用该公司前身（祁东县黎达冶炼有限公司）使用氯酸钠的成熟工艺技术，在新增预处理工艺中使用氯酸钠。但经查《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金属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送审稿，2025年6月26日由湖南佳铂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提供），该报告明确了涉事工艺不包含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氯酸钠，属黎达公司在工艺流程中自行增加了氯酸钠。
（四）涉事氯酸钠的购买审批及使用管理情况。
1.氯酸钠购买审批情况
氯酸钠属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需经属地公安部门审批。2025年6月23日，黎达公司在湖南省剧毒、易制爆、放射性物品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以下简称“治安管理系统”）进行了购买申请，并在申请购买的“物品信息”中添加了氯酸钠。该公司提交购买申请时，只在系统中上传了部分资料供公安部门审核，未上传单位环境资质、易制爆化学品从业单位备案登记表、储存许可证[1]、安全评价报告等系统栏目中的相关资料。受理审批的石鼓公安分局在接到购买申请后，当日派人到黎达公司进行了检查，并在治安管理系统中进行了审批，显示审批信息为“同意”，审批意见为“通过”（见附图三、四）。
在购买申请审批通过后，黎达公司在治安管理系统取得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用途证明》的开具权限，并打印出了该证明。黎达公司凭该证明分别于2025年6月25日、7月10日、7月17日三次从衡阳市佳胜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号：湘衡危化经字【2025】104号）；6月29日、7月22日二次从岳阳绿洲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号：湘岳危化经字【2022】000145号）购买了氯酸钠，先后共购买了五次，共购买氯酸钠156余吨。
2.氯酸钠使用管理情况
黎达公司购买的氯酸钠均存入自产危废仓库内，当时仓库内还存有经处理后的含砷灰渣废物134吨，采用彩条布将几种物质分隔。该仓库属戊类仓库，曾先后作为原料仓库、中转仓库使用，于2023年12月安全设计诊断时变更为自产危废仓库，用以存放该公司自产危险废物。截止事发时，购买的氯酸钠已使用109.7吨，余下的约46.28吨氯酸钠仍存在该仓库内。该仓库未实施“双人双管”制度，日常仓库门打开，使用氯酸钠的班组人员，可随意从仓库领取，物料进出库及领取均无专门登记管理。
-----------------------
[1]经查，在危险化学品领域许可项目中，无治安管理系统中所列的“储存许可证”，该项内容实际应上传储存区域的地理位置坐标及储存安全条件等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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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购买申请在治安管理系统上传的资料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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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 治安管理系统上申请购买物品信息及审批情况截图
按照相关规定，属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氯酸钠应由甲类仓库存放，事发仓库是危险废物仓库，属戊类仓库，相关安全设施不
完善，不具备存放氯酸钠的安全条件[2]。同时，黎达公司未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及危险废物存放的有关规定[3] [4]，将氯酸钠存入危险废物仓库，与仓库内经焙烧后的含砷灰废物混存。
（五）涉事预处理工序流程情况。
原料预处理工艺的主要目的是使用氯酸钠做为氧化剂使原料中金属硫化物转变为金属氧化物，减少结晶水含量进而降低焙烧工序能耗，同时还在反应原液中增加金属氧化物的浓度，进而析出得到高纯度的氧化物结晶。其工艺过程主要有以下环节：
1.向搅拌桶投料：先往投料搅拌桶中加入循环水，用铲车投料，随后开启投料搅拌桶进行搅拌。
2.向中转送料桶放料：投料搅拌桶搅拌一定时间后，打开中转送料桶搅拌，向中转送料桶放料，并边放料边加循环水。
3.向送料泵送料：加完循环水后，打开中转送料桶送料泵，将材料送入反应釜（该设备为变更工艺新增）。
4.开启反应釜：
材料送入反应釜后，开启反应釜，往反应釜加入浓硫酸和氯酸钠开始反应（主要反应物为氧化砷、硫、氯酸钠、铼及其他金属氧化物），反应达到控制温度和规定保温时间后，进入降温阶段，降温到一定温度后进入下步压滤。
-----------------------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 1511-2018）“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应建立：实体防范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
5.实施压滤
开启压滤机并充空气，把水分榨干，充气完毕后，便实施卸
压滤渣。压滤出来的滤渣再进入焙烧工序进一步处理加工，滤液提取氧化砷结晶等后，返回预处理作为循环母液。
（六）涉事氯酸钠被污染情况。
氯酸钠是强氧化剂，与有机物、还原剂、硫化物、磷化物等混合，或在急剧受热分解情况下会引起燃烧爆炸。涉事氯酸钠正是在与硫化砷渣接触被污染后，产生氧化反应引发了燃烧爆炸。
7月19日晚，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值班人员监测到黎达公司雨水排放口出水呈酸性，随后到该公司核查情况，经会同公司人员排查发现，这是公司预处理工艺环节的急冷器穿孔导致酸液渗漏所导致的，次日要求该公司停产整改。该公司于21日开始停产，并安排叉车司机使用叉车将压滤区未使用完的氯酸钠退回至自产危废仓库。21日15时左右，在叉车司机从压滤区运送氯酸钠经过出口下坡路段时，叠放在最上面的一包氯酸钠掉落，又经叉车轮胎碾压，致使氯酸钠外包装破损，沾染上了地面含硫化砷渣的污泥，掉落的氯酸钠包装袋明显存在脏污。之后，叉车司机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将掉落的氯酸钠重新放回叉车上，直接将其送至自产危废仓库（见附图五）。
（七）事故当天气象情况。
经调取当地气象资料，2025年7月23日，松木经开区天气多云转晴，气温33℃左右,东北风2-3级，能见度好，无雷雨、大风等恶劣气象情况。
二、技术检验鉴定情况
（一）事故发生时间认定情况。
通过调取完整记录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综合技术分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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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五 被污染氯酸钠运输退库监控截图

发仓库内被污染氯酸钠包装袋燃烧起火时间为北京时间2025年7月23日17时 46分21秒，发生爆炸时间为当日17时47分41秒。
（二）事故类别认定情况。
经现场勘测、调取现场监控视频以及对氯酸钠开展的化学反应实验，确认事故原因是被脏污氯酸钠包装袋发生燃烧，燃烧产生的热量波及仓库内储存的大量氯酸钠，氯酸钠受热急剧分解，产生大量氧气和热量，在仓库内相对密闭的空间发生爆炸。可以认定，该事故是被污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氯酸钠燃烧引发的一起爆炸事故。
（三）氯酸钠化学反应实验情况。
7月29日至30日，受调查组委托，上海化工研究院技术人员对氯酸钠化学反应性质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实验，得出以下结论：
1.氯酸钠在高温条件下，受热呈熔融状态。
2.氯酸钠与压滤机内刮取的废渣混合，高温条件下受热后燃烧，出现细微明火。
3.氯酸钠与硫化砷渣原料混合，高温条件下受热后短时间内急速燃烧，并出现明火。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23日下午，因预处理工序中的急冷器故障停产的黎达公司管理人员在办公楼内召开会议，期间约17时47分左右，听到剧烈的爆炸声音，与会人员当即跑出办公楼查看情况，发现是该公司存有氯酸钠的自产危废仓库发生了爆炸。
经调查，该起爆炸事故是因一包退库的氯酸钠被硫化砷渣污泥接触污染后引起的。该包被污染的氯酸钠自7月21日15时50分左右被运送到事发仓库至事故发生，期间氯酸钠氧化反应时间约为50小时。现场监控视频显示，7月23日17时 46分21秒，被污染的氯酸钠包装袋开始燃烧，随后出现明火，接着火势迅速扩大蔓延，燃烧的浓烟立即充满整个仓库，燃烧过程持续80秒左右后，仓库突然发生爆炸。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市长及常务副市长第一时间调度指挥，市分管副市长及应急、消防、环境、松木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迅速赶赴现场，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事故前线指挥部，第一时间组织公安部门设置安全警戒和疏散人员，积极组织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17时48分许，市消防支队迅速调派所辖7个消防站28台消防车，共168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同一时间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赶赴现场，第一时间与松木经开区事故前线指挥部会商研究事故处置，采取“筑堤设防、警戒疏散、喷雾抑爆、防护避险、实时监护”等措施，投入无人机编队不间断实时监测事故核心区温度，利用灭火机器人在事故点外围实施喷淋抑爆，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市生态环境部门积极采取拦污截污、源头阻断、投药削污、应急监测等有效措施，合理引流污水，在事发区管网下游雨水井实施沉淀降解，及时清运事发区含砷废渣，有效控制了事态，避免了污染物汇入湘江。
25日15时左右，事故点温度已降至常温，现场已无复燃复爆风险，现场消防救援工作结束。
28日19时左右，事故区域完成清理洗消，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控制，现场生态环境应急处置结束，后续将持续开展风险管控及跟踪监测。
在事故应急处置中，应急、消防、环境、公安等各部门快速响应、行动有序、措施科学、处置果断；各部门力量调集及时，战勤保障有力，确保事故得到了及时高效处置，防止了次生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事发时黎达公司管理人员正召开会议，该公司管理层第一时间得到事故信息。23日17时48分左右，该公司副总经理戴某向松木经开区安监局进行了报告。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黎达公司改造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启动建设和生产、违规使用工艺原料氯酸钠，且叉车司机在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被污染的氯酸钠直接存入事发仓库，导致氯酸钠与污染物硫化砷渣接触反应，引发包装袋燃烧，并使氯酸钠受热进一步分解，产生的大量热量和气体在相对密闭的仓库内发生爆炸。
（二）间接原因。
1.黎达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组织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对从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储存、使用、保管等相关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仓库管理人员、叉车司机、装卸人员等对氯酸钠的性质及其安全防范要求均不了解。涉事氯酸钠掉落被污染后，员工在未经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情况下，直接将其存入仓库。
（2）危险废物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不到位。未建立存放危险化学品的甲类仓库，仓库未按要求设置各种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未按要求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专库存放，违规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入危险废物仓库，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氯酸钠与危险废物混存；仓库内物质存放不规范，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严格实施分区管理，各类物质随意堆放，各类物质之间无安全隔离设施[5]。危险废物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混乱，未实施“双人双管”制度，涉事仓库门经常打开，物料由班组人员随意领取，物料进出库及领取均无专人登记管理。
（3）未严格实施改造项目“三同时”。事发前新增的预处理生产工艺改造项目尚处于预评价阶段，改造项目未经审批便启动建设，并从事生产；随意改变工艺原料，擅自使用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未包含的工艺原料氯酸钠。
-----------------------
[5]《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4.3贮存危险废物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类别、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防治要求进行分类贮存，且应避免危险废物与不相容的物质或材料接触。4.6贮存设施或场所、容器和包装物应按HJ1276要求设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场所标志、危险废贮存分区标志和危险废物标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6.2.1 贮存库内不同贮存分区之间应采取隔离措施。隔离措施可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采用过道、隔板或隔墙等方式。                                                   -----------------------
（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风险辨识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变更工艺各环节、各部位未严格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对氯酸钠在运输、存放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未及时进行辨识和处置，对工艺流程中的压滤环节未切实加强安全管控，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压滤区向外渗出硫化砷污泥，未及时处置道路
上的硫化砷污泥，导致氯酸钠在运输过程中被路面的硫化砷污泥所污染。
（5）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公司安全副总经理兼安全环境部长还兼职安全员；配备的专职安全员中有一人不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只负责公司文件与资料管理工作；未配备专职的安全保卫人员从事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芳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对安全生产工作把关不严，盲目决定启动工艺改造项目。
2.市公安局石鼓公安分局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监管不力。
（1）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审核把关不严。黎达公司在治安管理系统办理购买氯酸钠申请时，多项按要求应上传系统备查的资料未上传，其中在未上传的安全评价报告中，明确了涉事生产工艺原料不含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氯酸钠。在黎达公司提交资料不全的情况下，石鼓公安分局在治安管理系统上审批同意该公司购买氯酸钠。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治安管理检查不到位。收到黎达公司购买氯酸钠申请后，该单位派员进行了实地检查，但未严格检查黎达公司是否配备了专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保卫人员及是否具备安全仓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条件，对加强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保卫工作未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意见；涉事单位购买氯酸钠入库后，未对氯酸钠存储治安管理组织开展检查，未及时排查和督促整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储治安管理安全隐患[6]。
3.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对危险废物仓库安全监管不力。
（1）未切实开展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评估。未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固体〔2023〕17号）中关于评估范围覆盖全面的要求，未对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开展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评估，未及时发现和督促整改涉事单位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2）危险废物储存管理安全监管不到位。未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未明确年度重点监管企业名单，针对辖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仅采用“双随机”形式开展检查，未对企业危险废物的贮存管理情况严格进行检查，对涉事单位危险废物仓库混存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储存未按要求采取安全隔离等情况，未及时组织安全排查和督促整改。
4.松木经开区安监局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存在不足。
该单位在接到涉事单位报备生产工艺变更后，虽然于2025年3月、5月先后组织了现场核查，提出了改造项目“三同时”的相关要求，但未切实加强改造项目跟踪管理，未严格督促企业依法组织生产经营，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涉事单位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7·23”一般爆炸
-----------------------
[6]《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第154号令）第二十六条：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储存在封闭式、半封闭式或者露天式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场所内，并根据危险品性能分区、分类、分库储存。第三十二条：监督检查内容包括：（六）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及其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设施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
事故是一起因涉事单位违规生产经营、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807863814_WPSOffice_Level1]五、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610093573_WPSOffice_Level2]（一）建议将相关责任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改造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启动建设和生产、违规使用氯酸钠，并违规储存易制爆化学品氯酸钠，相关责任人员涉嫌危险作业罪，建议由市公安局依法予以调查处理。
（二）建议予以追责问责的人员（2人）。
1.李某辉，男，58岁，中共党员，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民警，负责易制爆、非易制毒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及其使用单位购买资质审核工作。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审核把关不严，在涉事单位提交的资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同意其购买氯酸钠。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审核把关不严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依法依规对其予以追责。
2.周某锋，男，58岁，中共党员，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教导员，负责分局治安大队全面工作。未切实加强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治安管理，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审核把关不严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依法依规对其予以追责。
（三）建议予以组织处理的人员（2人）。
1.蔡某，男，45岁，群众，衡阳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科员，负责危险废物管理安全监管工作。对涉事单位危险废物的利用和处置疏于管理，对未及时排查和督促整改涉事单位危险废物仓库混存危险化学品负有主要责任，建议交由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对其予以组织处理。
2.易某衡，男，55岁，中共党员，松木经开区安监局副局长，负责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及非煤矿山企业、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未切实加强涉事单位项目改造跟踪管理，对未严格督促企业依法组织生产经营、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涉事企业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对其予以组织处理。
（四）建议按企业内部规定处理的人员（3人）。
1.顿某，男，36岁，群众，黎达公司叉车司机。驾驶叉车运送氯酸钠退库时，在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掉落且被污染的氯酸钠直接送至仓库，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黎达公司按照公司内部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bookmark: _Toc1817100303_WPSOffice_Level2]2.刘某爱，女，42岁，群众，黎达公司仓库管理员，危险废物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黎达公司按照公司内部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3.黄某光，男59岁，中共党员，黎达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负责焦亚硫酸钠生产车间、回转窑车间、原料预处理车间的管理。未严格加强原料预处理车间的安全管理，未及时组织排查和处置压滤工艺往路面渗出硫化砷污泥等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黎达公司按照公司内部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五）建议予以组织处理的单位（3个）。
1.建议责成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公安分局向衡阳市公安局党委作出书面检查。
2.建议责成衡阳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向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作出书面检查。
3.建议责成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向衡阳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1个）。
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该单位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机构设置和管理人员配备不健全、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改造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启动建设和生产、违规使用工艺原料氯酸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792609224_WPSOffice_Level1]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黎达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项目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全过程安全风险防控，全面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切实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要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12〕第45号，经〔2015〕第79号修正）要求，依法申请安全审查，经批准后方可建设。在设计变更过程中应依照法律法规标准要求，高标准建设相关安全和环境设施，确保安全条件和工艺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设完成后，周密组织试生产和安全验收工作。试生产方案必须经专家论证，试生产前严格进行“三查四定”和全面的安全检查，进一步优化各装置，各工艺、各流程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提升生产工艺装置的本质安全。
（二）加强行业监管责任。行业监管部门要扎实开展事故举一反三工作，要全面厘清职责职权，加大对化工企业的安全监管执法力度，特别是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涉毒涉爆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要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方位进行跟踪监督管理。
（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松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要组织召开事故警示会，加强化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警示教育和安全培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红线意识;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组织开展涉同类设施企业的隐患排查整治，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要根据“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全方位多部门联动，加强化工企业的安全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四）建立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机制。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公安分局、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局、衡阳市生态环境局松木分局以及消防救援部门，要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非易制毒剧毒化学品在购买、储存、使用、处置等每个环节的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机制，确保每个环节有制度、有措施、有人员、有保障，有关联、有闭环，有效发现监管盲区，有效堵住监管漏洞，确保每个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都能得到有效保障。
有关单位应当自接到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的60日内，将有关责任人员处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书面报送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衡阳市黎达化工有限公司
“7·23”一般爆炸事故调查组
（市应急管理局代公章）
20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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